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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落实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

职责，规范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《关于建

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《生态环境部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《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

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综

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全国各级各类自然

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。

本办法所称的各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和地方级

自然保护地。

本办法所称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和自

然公园。

第三条 生态环境部负责指导、组织和协调全国自然保护地生

态环境监管工作，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实施重点监管。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导、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各级各类

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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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及市级以下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开展本行政区域

内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日常监管。

对于跨行政区域的自然保护地，相关地方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

建立协同监管机制。

第四条 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自然保护地生态环

境监管工作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》参

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监督。

第五条 生态环境部对全国自然保护地相关规划中生态环境保

护内容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。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本行政区域自然保护地相关规划中生态环

境保护内容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六条 生态环境部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设立、晋（降）级、

调整、整合和退出实施监督。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地方级自然保护地的设立、晋（降）级、

调整、整合和退出实施监督。

第七条 生态环境部组织建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制度，

组织制定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，组织建设国家自然保护地“天空地

一体化”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，重点开展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

环境监测。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建设本行政区域的自然保护地“天空地

一体化”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，开展本行政区域各级各类自然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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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地生态环境监测。

国家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行联网和数据共享。

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发布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

状况报告。

第八条 生态环境部定期组织开展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

遥感监测，向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推送遥感监测发现的问题线索，并

将问题线索抄送国务院自然保护地主管部门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

织对问题线索进行实地核实，问题属实的应当组织进行处理，并将

处理结果上报生态环境部。

生态环境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问题线

索、实地核实和处理整改台账系统。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人类活

动遥感监测问题线索、实地核实和处理整改台账系统。

第九条 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

护成效评估，统一发布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结

果。

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，原则上每五年开展

一次。对存在生态环境变化敏感、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大、生态破坏

问题突出等情况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，可适当增加评估频次。

生态环境部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结果反

馈给被评估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，抄送国务院自然保护地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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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及自然保护地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。

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的实施规程和相关标准由生

态环境部组织制定。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参照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的自然保护地生态

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实施规程和相关标准，建立本行政区域地方级自

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制度，组织开展地方级自然保护地

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。

第十条 生态环境部定期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强化监

督，包括如下工作：

（一）生态环境部组织对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

保护的指示批示以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

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实施监督；

（二）生态环境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重点问题台

账，将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其他途径发现的重点问题线索推送地方

生态环境部门，并抄送国务院自然保护地行政主管部门；

（三）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结合本行政区域情况，完善本行政区域

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重点问题台账，组织开展实地核实，并

向生态环境部上报实地核实和处理整改结果；

（四）生态环境部组织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重点问题的

处理、整改和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进行监督，督促整改，并视情予

以公开通报。

第十一条 省级及省级以下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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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日常监督。监督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指示批示以

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落

实情况；

（二）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执行情况；

（三）自然保护地相关规划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；

（四）自然保护地内的生态环境保护状况，涉及自然保护地生态

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整改情况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省级及省级以下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监

督的其他内容。

第十二条 对媒体曝光、群众举报和日常监督发现的自然保护

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线索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开展核

实。问题属实的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处理，并视情予以公开通报。

第十三条 对于自然保护地存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，由生态

环境部门采取函告、通报、约谈等方式，督促问题整改。

第十四条 对自然保护地内非法开矿、修路、筑坝、建设等造

成生态破坏和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执法工作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生

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文件和规定开展。

污染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地，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，生态环境部

门依据有关规定及时组织开展或者移送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生态

环境损害赔偿工作。

第十五条 自然保护地内存在重大生态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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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列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，按照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

作规定》等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六条 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中发现有公职人员

涉嫌违纪违法的，有关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将问

题线索等有关材料及时移送任免机关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（人

事）部门依法依规依纪处理。

涉嫌犯罪的，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七条 生态环境部门在履行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职责

时，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，采取监督检查措施，进行现场检查，

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、凭证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

况。

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在履行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职责

时，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，并为被检查单位保守

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。

在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中，涉及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如

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，隐瞒、歪曲、

捏造事实，干扰阻挠检查工作，或者存在其他妨碍自然保护地生态

环境监管工作行为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由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职权依法

依规进行处理或者移送相关机关、部门处理。

第十八条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、生态环境强化

监督、日常监督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结果，作为有关单

位干部综合评价、责任追究、离任审计和对有关地区开展生态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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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参考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条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结合本行政区域具体情况制定

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生态环境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